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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12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下稱 "條
例草案 ")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條 例 草 案 於 2012 年 4 月 27 日 在 憲 報 刊 登 ， 以 實 施 在

2012-2013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公布的以下稅務寬免措施    
 

(a) 提高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各項免稅額水平；  
 
(b) 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扣除上限由 72,000元提高至

76,000元；  
 
(c) 把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強制性供款的扣除上限由

12,000元提高至 15,000元；  
 
(d) 把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由 10年延長至 15年；及  
 
(e) 扣減 2011-2012課稅年度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

利得稅，扣減幅度為 75%，或每宗個案以 12,000元
為上限，兩者以數額較小者為準。  

 
 
條例草案  
 
3.  為實施上述稅務寬免措施，條例草案包括以下條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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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稅務條例》 (第 112章 )(下稱 "該條例 ")   
 
(a) 修訂該條例附表 4，由 2012-2013課稅年度起實施增

加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各種免稅額的建議 (條例
草案第 9條 )；  

 
(b) 修訂該條例附表 3C，以實施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的

扣除上限由 72,000元增加至 76,000元的建議。上述

擬議增幅將適用於 2012-2013課稅年度及其後的課

稅年度 (條例草案第 8條 )；  
 
(c) 修訂該條例附表 3B，將可從應評稅入息中扣除的下

述供款的上限調高：自僱人士根據《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條例》(第 485章 )支付的強制性供款；以及任何

人以僱員身份向任何認可退休計劃 (包括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 )支付的供款。該扣除上限於 2012-2013課
稅 年 度 由 12,000 元 調 高 至 14,500 元 ， 並 由

2013-2014課稅年度起，增至 15,000元 (條例草案第
7條 )；  

 
(d) 修訂該條例第 26E及 26F條，以實施下述建議：把居

所貸款利息扣稅年期由 10年延長至 15年，並維持現

時每年 10萬元的扣除上限 (條例草案第 3及 4條 )；  
 
(e) 在該條例中加入新的第 94條 (條例草案第 6條 )及新

的附表 26(條例草案第 10條 )，訂明扣減 2011-2012課
稅年度的薪俸稅、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扣減幅

度為 75%，每宗個案以 12,000元為上限；及  
 

(f) 修訂該條例第 89條，以加入新的附表 25，就關乎

2012-2013及 2013-2014課稅年度暫繳薪俸稅及暫繳

利得稅的評定及緩繳該等稅項的申請的過渡性安排

訂定條文 (條例草案第 5及 10條 )。  
 
4.  在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後，有關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

除年期的條文將會當作自 2012年 4月 1日起實施。其他條文將會

在該條例制定後自其在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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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  
 
5.  內務委員會在 2012年 5月 11日的會議上同意成立法案委

員會研究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委員名單載於附錄。法案委員

會由涂謹申議員擔任主席，並曾舉行兩次會議與政府當局進行

磋商。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6.  法案委員會不反對稅務寬免的建議。然而，法案委員會

委員曾就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發表意見，有關意見綜述

於下文各段。  
 
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  
 
7.  法案委員會察悉，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的建議只

適用於往後的課稅年度，意味着如置業人士的 10年居所貸款利

息扣除年期已用畢，他們不可就過往因已用畢 10年扣除年期而

未獲容許扣除居所貸款利息的課稅年度 (即較於 2012年 4月 1日開

始的課稅年度為早的課稅年度 )扣除有關利息。具體而言，扣除

居所貸款利息的安排由 1998-1999課稅年度起實施，如某些置業

人士由 1998-1999課稅年度起接續 10年申請扣除居所貸款利息，

在 2007-2008課稅年度時，他們應已用畢 10年的扣除年期。  
 
8.  主席質疑為何不可賦予該項延長扣除年期的建議追溯

效力，讓置業人士可追溯至過往的課稅年度，申請扣除居所貸

款利息。他指出，提出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的建議，其

政策目的是向納稅人提供經濟上的援助，倘賦予該項建議追溯

效力，可真正幫助不能在 2008-2009至 2011-2012課稅年度期間申

請扣除居所貸款利息的上述置業人士，紓緩他們的財政負擔。

事實上，倘賦予該項延長扣除年期的建議追溯效力，此等納稅

人將可從建議獲益更多，因為他們在過往數年支付的居所貸款

利息，較日後就同一項按揭貸款支付的利息為高。  
 
9.  然而，政府當局不同意賦予該項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

年期的建議追溯效力。當局表示，據稅務局估計，約有91 100名
薪 俸 税 納 税 人 已 在 2007-2008至 2010-2011課 稅 年 度 期 間 用 畢

10年的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倘當局賦予該項延長 5年扣除年

期的建議追溯效力，該91 100名薪俸稅納稅人便可就過往因用畢

10年扣除年期而未獲容許扣除居所貸款利息的課稅年度 (即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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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8-2009課稅年度起，惟須視乎情況而定 )申請扣除有關利

息。假定所有此等納稅人都會一次過申請就過往的課稅年度扣

除居所貸款利息，政府在 2012-2013年度的稅收將會減少約 9億
8,000萬元。  
 
10.  政府當局表示，賦予追溯效力的建議除會令政府稅收減

少外，亦會耗費相當的人力、物力和時間。稅務局估計該建議

會引致約 25萬宗評稅個案須予修訂，此項工作會額外耗費營運

開支約 4,000萬元。此外，稅務局預計納稅人會紛紛於今年下半

年提交修訂評稅的申請，而稅務局在這段時間正值忙於評估約

290萬份薪俸稅納稅人提交的 2011-2012課稅年度報稅表，因此，

將會對稅務局的資源造成相當壓力。  
 
11.  政府當局強調，從落實稅務措施的原則而言，過去對薪

俸稅免稅額或扣除作出調整時，政府當局一貫的做法是訂明有

關的調整只適用於往後的課稅年度。如當局選擇性地賦予個別

扣除項目追溯效力，難免會引起爭議。部分納稅人亦會質疑為

何當局不賦予其他可令他們受惠的稅務措施同樣的追溯效力。  
 
12.  政 府 當 局 表 示 ， 財 政 司 司 長 於 2012 年 2 月 1 日 公 布

2012-2013年度財政預算案時，提出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

的建議，由該日起，稅務局亦在網站清晰表明該項建議的政策

原意，就是延長的年期只適用於往後的課稅年度。此外，從法

律角度而言，稅務法例應該清晰、公平及具確定性，讓納稅人

在作出經濟或投資決定時，可合理和清楚地確定其稅務責任。  
 
13.  雖然政府當局給予上述解釋，但主席仍表明會考慮以個

人名義就條例草案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修正案")，以

賦予該項增加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的建議追溯效力。  
 
擬議第 26E(4)(d)條的草擬方式  
 
14.  當局建議在條例加入第 26E(4)(d)條，以述明置業人士在

甚麼情況下不獲容許扣除在 2012年 4月 1日開始的課稅年度前某

個課稅年度支付的居所貸款利息。  
 
15.  法案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擬議第26E(4)(d)條的現行草

擬方式可能會令一些不認識該條文的背景和目的的讀者產生誤

解，以爲置業人士如已在 2012年 4月 1日開始的課稅年度之前獲

容許就 10個課稅年度 (不論是否連續的課稅年度 )扣除居所貸款

利息，他們將不能享有新增的5年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優惠。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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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改善擬議第 26E(4)(d)條，使其更為清

晰。  
 
16.  政府當局認為，新訂第 26E(4)(d)條的現行草擬方式已清

楚反映政府當局的政策目的，當中沒有含糊之處。在條例草案

建議的新訂第 26E(4)(d)條中，"該課稅年度 "的字眼顯然是指較於

2012年 4月 1日開始的課稅年度為早的課稅年度。因此，新訂第

26E(4)(d)條所建議的條件不會影響有關納稅人往後使用條例草

案建議增加的 5年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的權利。  
 
17.  然而，為進一步闡述政府當局制訂此條文的政策原意，

以免納稅人有所誤解，政府當局承諾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

時，負責的公職人員會在發言中提及該條文的目的及效用。此

外，稅務局亦會在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後發出指引，解釋有關

的規定。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18.  政府當局並無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主席表示會

考慮動議上文第 13段所述的修正案。  
 
 
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  
 
19.  法案委員會不反對在 2012年 7月 11日立法會會議上恢復

二讀辯論條例草案。  
 
 
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  
 
20.  政府當局承諾    
 

(a) 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時，負責的公職人員會在

發言中述明擬議第 26E(4)(d)條的目的及效用；及  
 
(b) 稅務局會在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後發出指引，解釋

有關的規定 (上文第 17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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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內務委員會  
 
21.  法案委員會於 2012年 6月 22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其商議

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7月 5日  



 

 

附錄  
 

《 2012年稅務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涂謹申議員  

 
委員 黃成智議員  

 
梁家傑議員 , SC 
 

 (總數： 3名委員 ) 
 
 

秘書 羅英偉先生  
 
 

法律顧問 

 

易永健先生  
 
 

 
 
 
 


